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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区政府 7 月份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区政府 7月份要集中精力抓好项目建设、工业经济、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等方面 19 项工作。各责任领导、责任

单位要夯实责任，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对因主观原因造成工作滞后、项目推进缓慢的单位要追究

责任。现将工作安排如下： 

一、项目建设 

1.皓翔铝制品、达成义齿一期、博鼎摩托车配件、康安富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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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年产 8000 吨酱醋饮品、吉河水上乐园 6个项目竣工投产, 

开工建设江北水厂提质扩能、恒创中小企业孵化园、佳华二级客

运商贸中心等重点项目（由区发改局、项目办负责）。 

二、工业经济 

2.启动昊阳泵业设备安装、奇旭管材厂房地面硬化和产业孵

化园东区基础换填及二期厂房建设，完成丰源汽车检测线外检车

间建设和荣泰粮业 1、2 号仓库外粉，完成泸康白酒生产线项目

厂区大门、广场建设并启动酿酒车间及附属设施建设（由荆钟同

志协调，区经贸局、工业集中区管委会、五里镇负责）。 

3.完成印艺包装项目签约，积极跟进富硒啤酒、富硒饮用水

等项目线索（由荆钟同志协调，区招商局负责）。 

三、农业农村工作 

4.开展涉农资金专项检查问题整改和移民搬迁审计检查、考

核验收 (由李森文同志牵头，区扶贫局、审计局、财政局、发改

局、水利局、住建局、国土分局负责）。    

5.完成农村土地测绘制图项目招标和 2015 年瀛湖湖泊治理

经济林果园建园设计，开工建设牛蹄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

目，继续做好防汛防滑工作(由李森文同志协调，区农业局、林

业局、水利局、国土分局负责）。 

6.完成全区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由田刚同志协调，区民政

局负责）。 

四、基础设施建设 

7.完成石梯汉江大桥 2号墩顶 0号块、1号块浇筑，完成牛

蹄至紫阳双安路水稳层铺设、叶桥路路基工程建设，完成通村水

泥路面板铺设 6公里，做好 316 国道汉滨段改造工程前期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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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李森文同志协调，区交通局负责）。 

8.推进城东大桥和东坝防洪工程剩余房屋征收、南环东路安

置点建设、羊皮沟垃圾场周边村民搬迁、西坝旧城综合改造、江

南公交总站征地及枣园路积水点改造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启动安

远路征迁工作，做好东坝防洪工程东、西安置点和关庙柑树社区

建设，完成静宁市场建设项目剩余房屋征收（由李建飞同志协调，

区征收办、城管局、新城办、老城办、江北办、关庙镇、张滩镇

负责）。 

9.完成住房城乡建设“十三五”规划编制及上报，推进重点

镇建设和江北水厂提质扩能工程、安康污泥处理厂项目建设，组

织召开 2015 年第二次规委会（由李建飞同志协调，区住建局负

责）。 

10.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和阳安铁路二线工程建设征收安

置及环境保障，开展全区矿山联合执法检查（由李建飞同志协调，

国土分局负责）。    

五、社会事业 

11.完成区卫生服务大厦地勘和设计招标，启动项目规划设

计；开展双创重点项目、农村清洁工程和卫生、计生重点工作督

查( 珺由李 同志协调，区卫生局、爱卫办、双创办、计生局负责）。 

12.开展扫黄打非“净网”行动、创新文化服务专题调研、

农家乐精准改造提升和食品安全、义齿市场整治( 珺由李 同志协

调，区文广局、旅游局、食药局负责）。 

13.做好“八一”双拥慰问和全省“六五”普法检查验收相

关准备（由田刚同志协调，区民政局、司法局负责）。 

14.安排部署暑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东坝小学、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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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办大楼工程进度，黄沟小学教办大楼工程达到正负零，开

工建设兴安初中临街综合楼和汉滨小学维修改造工程 (由林俊

礼同志协调，区教体局负责）。 

六、其它工作 

15.开展《政府工作报告》半年目标任务落实专项督查，衔

接协调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由区政府办、统计局负责）。 

16.审定 2015 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草案，完成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工作方案制定(由区财政局负责）。 

17.完成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三级网格建设，完成新坝镇、

瀛湖镇水质自动监测站征地和 2015 年生态保育工程作业设计评

审（由荆钟同志协调，区环保分局、林业局负责）。 

18.开展积案化解工作（由区信访局负责）。 

19.继续开展安全生产监管“铁拳执法行动”，组织开展汛期

安全生产检查（由荆钟同志协调，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镇

办负责）。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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